
114學年度 臺灣大學物理系 申請入學考試 

《考生須知》 
  

◎ 考生請務必攜帶有效之『身分證件正本』應試。 

有效之「身分證件」為國民身分證、有照片的全民健康保險卡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居留證、護照、汽機車駕照。 

（但學生證、未印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戶口名簿、圖書

證…等則不算在內，請務必留意。） 

  

◎ 物理筆試及數學筆試，均不可使用任何類型之計算機。 

  

◎ 考生禁止攜帶任何具通訊功能之穿戴式裝置應試，若有攜帶計

算機及各類行動通訊裝置請務必預先將鈴聲及電源完全關閉，

連同個人隨身包包及水瓶等物品，於應試前放在試場教室前後

之置物區，不得放置於桌上、桌邊或座位底下，應試時不得拿

出來使用。 

  

◎ 每節考試正式開始前５分鐘將有預備鈴，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

可入場就座，在考試正式開始鈴響前，不得擅自翻閱試題（卷

／本）及作答，亦不得做任何書寫及畫記。 

  

凡未依規定應考者，以缺考論，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考。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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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請考生攜帶「身分證件正本」應考(無需本辦法所列示之准考證)。 

※參加醫、工、電資學院共同試題筆試者，除「身分證件正本」外，另須攜帶「共同試題筆試專

用應考證」(請考生自行至本校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報名網站列印)。 

國立臺灣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理辦法 
        106.8.11 本校 106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第 14 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入學考試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考生違規事件及其他與試場有關之重大情事，提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監試人員或試務人員為執行本辦法各項規定，得對可能擾亂試場秩序、妨害考試公平之情事

進行及時必要之處置或查驗各種可疑物品，考生應予充分配合，否則依其情節輕重提報議處。 

考生出現侵犯其他考生、監試人員或試務人員之人身安全，或嚴重擾亂試場秩序、妨害考試

公平之行為時，得中止其該節考試或取消其考試資格，並依法追究其責任。 

一般事項 

第三條 考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一、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 

三、集體舞弊行為。 

四、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第四條 考生有下列舞弊或意圖舞弊行為之一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一、夾帶或傳遞含有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 

二、在文具、衣物或肢體等處書寫相關文字或符號。 

三、抄襲、傳遞或交換答案。 

四、以聲音或信號示人答案。 

五、將答案供人窺視、抄襲。 

六、意圖窺視他人答案或意圖便利他人窺視答案，經制止後仍再犯者。 

第五條 考生應試時不得飲食、抽菸、嚼食口香糖等，亦不得相互交談、無故擾亂試場秩序或影響他

人作答，初犯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經制止後仍再犯者即請其離場，並該科成績以零分計

算；情節重大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考生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切需要在考試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須於考試前持相關證明報備

同意，在監試人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違者依其情形比照前項規定論處。 

入場及作答前事項 

第六條 考生於每節入場應試時，均應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附加照

片之健保卡、汽機車駕照）供查驗，如有攜帶准考證而未攜帶上述列舉之身分證件者，經監

試人員查核後，得先親筆填寫「暫准應考單」准予應試；惟至該項考試筆試結束日之次一上

班日下午五時前，應親持身分證件正本至試務單位補驗，未依規定補驗者，該科成績以零分

計算。 

含喝水 

申請入學招生各系甄試不需准考證 

醫,工,電資共同試題筆試需應考證 

swallow
矩形

swallow
線段

swallow
螢光標示

swallow
螢光標示

swallow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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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考生於預備鈴響時即可入場；於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不得入場，經制止仍強行入場者，取消

其考試資格。考生入場後，應迅速對號就座，經監試人員指示仍不就座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五分；考生就座後，未經監試人員許可不得離座，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考生於考試開

始鈴響前，不得翻閱試題本，並不得書寫、畫記、作答。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經制止

仍再犯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八條 考生入場後，除必要之應用文具及不具有可事先儲存資料或可程式化功能之計算器外，所有

物品均應放置於試場內置物區，經監試人員指示後仍不放妥非考試必需用品者，扣減其該科

成績五分。 

考生就座後，應先確認抽屜中、桌椅下或座位旁均無非考試必需用品，如發現誤置者，應舉

手請監試人員處理；考試開始鈴響後，始發現將行動通訊裝置（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等）、

書籍、紙張或具有記憶、拍攝、錄影等功能之物品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

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 

考生攜帶入場（含置物區）之行動電話、手錶及所有物品，應試時不得有發出聲響或影響試

場秩序之情事，亦不得使用未經檢查之個人醫療器材如助聽器等，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 

本條各項違規情節重大者，加重扣分或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九條 考生應按編定之試場及座位應試；考生就座後，應先確認座位標示單上之准考證號碼正確無

誤，如有錯誤，應於考試開始鈴響前舉手請監試人員處理。 

考試開始鈴響後，始發現坐錯座位應試者，依下列方式分別論處： 

一、在考試開始 20 分鐘內且於作答前，由考生本人或其他考生發現者，換至編定之座位作

答，不扣減其成績。 

二、在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或於作答後，由考生本人或其他考生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

分。 

三、經監試人員發現者，不論考生作答與否，均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

分或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十條 考生應使用印有本人准考證號碼之試卷、答案卡應試；考生就座後應先目視確認試卷、答案

卡之准考證號碼及應考科目正確無誤，並在開始作答前，先檢查試卷、答案卡及題目，如有

缺漏、污損或印刷不清，應立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理。 

錯用試卷、答案卡者，不得延長考試時間，並依下列方式分別論處： 

一、在考試開始 20 分鐘內發現者，換用正確之卷、卡作答，不扣減其成績。 

二、在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發現者，不換用卷、卡作答，並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 

三、於考試結束後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該科成績以零分

計算。 

作答事項 

第十一條 考生應遵循監試人員的指示，配合核對准考證、身分證件與考生名冊，並於每節考試時在

考生名冊上以中文正楷親自簽名，考生不得拒絕亦不得據以請求加分或延長考試時間，否

則依其情節提報議處。 

監試人員如對考生身分存疑，無法確認考生身分時，得要求拍照存證，考生不得拒絕，否

則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申請入學招生考試不可使用計算器

請將手機「完全關機」(含關閉鬧

鈴、震動、提示音等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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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考生應保持試卷及答案卡之清潔與完整，亦不得破壞或拆開彌封，違者依下列規定分別論處： 

一、竄改試卷、答案卡上之准考證號碼或破壞、拆開彌封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二、無故污損、破壞試卷、答案卡或書寫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或註記者，扣減其

該科成績五分；如於試卷、答案卡上書寫姓名，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並得視其情節

加重扣分或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十三條 考生發現試題錯誤、缺漏、污損或印刷不清時，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理，但不得要求解

釋題意。 

第十四條 考生書寫試卷，務必使用藍色或黑色筆（含鉛筆），並應依照試題本及試卷上之規定作答，

違者該科以零分計算。 

第十五條 答案卡限以黑色 2B 鉛筆劃記及橡皮擦擦拭，劃線要粗黑、清晰，不可出格，並以讀卡機

讀出之成績為準。若不以 2B 鉛筆劃記或擦拭不清或劃線過輕或污損不清，不為讀卡機所

接受，其後果考生自行負責。 

第十六條 考生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一經離座，即不得再行修改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並

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考生因病、因故（如廁等）須暫時離座者，須經監試人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離座，違者

依其情形比照前項規定論處。考生經治療或處理後，如考試尚未結束時，仍可繼續考試，

但不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 

第十七條 考生於考試結束鈴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雙手離開桌面，靜候監試人員處理，違者依下

列方式分別論處： 

一、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 

二、經制止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 

三、情節重大者，加重扣分或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離場事項 

第十八條 考生入場後至考試開始 40 分鐘內，未經監試人員許可不得離場，違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

算；經制止仍強行離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考生於考試開始 40 分鐘內，因生病或特殊原因經監試人員同意離場者，應由試務人員安

置於適當場所至考試開始 40 分鐘為止，違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經制止仍強行離場者，

取消其考試資格。 

第十九條 考生應於離場前將試卷、答案卡及試題本交監試人員驗收，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逕

將試卷、卡或試題本攜出試場外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二十條 考生於考試開始 40 分鐘後、考試結束鈴聲響前離場，不得在試場附近逗留、高聲喧譁或

宣讀答案，經制止後仍再犯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其他事項 

第二十一條 本校學士班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二條 考生之試卷、答案卡若於試場內或於考試結束後遺失，考生應依規定補考，拒絕者其該

科試卷、卡之成績分別以零分計算。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所列扣減違規考生成績之規定，均以扣減各該科之成績至零分為止。 

第二十四條 因不可歸責於考生的事由或其他本辦法未列出之違規情事，得提請本校招生委員會依

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第二十五條 凡違反本辦法並涉及重大舞弊情事者，通知其相關學校或機關依規定究辦，若因此侵害

本校權益者，本校將依法提起告訴，追究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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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日期：114 年 05 月 16 日（五）

學測應試號碼 姓 名 學測應試號碼 姓 名 學測應試號碼 姓 名

11006428 門祺祚 11034206 陳芃聿 11048807 江睿恩

11007227 陳瑞霆 11034818 林侑葳 11053804 李昀璟

11007405 劉柏巖 11034902 韋秉宏 11063402 鄧克安

11007603 鞠綿恆 11035815 黃文謙 11072013 林仲齊

11007629 陳悟源 11035903 章博宇 11072821 陳昱安

11016735 蘇昱全 11035915 歐柏賢 11098505 曾致銘

11016823 陳冠廷 11035917 林均頤 11101929 胡瑞喆

11017524 黃幼臣 11035925 林源熹 11115915 黃笠綸

11019924 郭文歆 11035933 謝濟遠 11116815 朱得維

11019932 陳泊宇 11036309 楊承祐 11129818 江政泰

11020302 柯思丞 11036332 黃羶宇 11130430 陳晏楨

11024321 錢柏銨 11038107 邱澤宇 11132008 林富洋

11033932 張　皓 11045022 余東岳 11149507 劉律德

11034106 李佳承 11045208 莊立棋 11150132 羅紹旂

11034118 林柏安 11045310 廖澤宇

　　　　　上午 10：20～12：20 數學筆試 （10：15預備鈴響，10：20正式開始鈴響）

※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可入場，但於正式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及作答。

114學年度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 申請入學考試

筆試地點：校總區 物理系與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大樓 一樓 《１１１教室》

考試時間：上午 08：00～10：00 物理筆試 （07：55預備鈴響，08：00正式開始鈴響）

學測應試號碼：11006428～11150132

※ 應試請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 物理筆試及數學筆試，皆不得使用任何類型之計算機。



學測應試號碼 姓 名 學測應試號碼 姓 名 學測應試號碼 姓 名

11154124 趙振辰 11180401  張成祐 11243709  林裕宬

11154931 邱紀寰 11180927  江柏逸 11251316  王顥銘

11155011 陳翔允 11181013  林楷甯 11257729  陳眉攸

11156028 劉侑澄 11181701  蘇其澤 11274806  吳東澤

11156215 李柏均 11183435  陳均侑 11300223  鄧皓文

11156905 陳睿安 11184510  張勝荃 11300836  劉昱辰

11157225 陳宥宇 11211803  李均婕 11301024  李沛昂

11169925 陳孟廷 11217823  賴麒元 11301727  蕭子堯

11176414 賴少馳 11218909  林子鈞 11332427  顏逸祥

11176733 高宥翔 11223611  楊閔烜 11332827  陳昱愷

11178529 周家禾 11230126  謝承祐 11332903  薛俊睿

11178813 張于宸 11236007  李俊霖 11332907  李恒睿

114學年度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 申請入學考試

筆試地點：校總區 物理系與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大樓 一樓 《１１２教室》

考試日期：114 年 05 月 16 日（五） 學測應試號碼：11154124～11332907

考試時間：上午 08：00～10：00 物理筆試 （07：55預備鈴響，08：00正式開始鈴響）

　　　　　上午 10：20～12：20 數學筆試 （10：15預備鈴響，10：20正式開始鈴響）

※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可入場，但於正式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及作答。

※ 應試請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 物理筆試及數學筆試，皆不得使用任何類型之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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